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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現 就 2015 年 2 月 9 日 立法 會交 通事務 委員 會特 別會 議   (俗 稱「公

聽會」 )   ─   公 共交 通策 略研 究   ‐   專 營巴士 服務 向交 通事 務委 員會 提

交書面 意見 。  

 

不 放 棄「 鐵路 為主 」理 念， 所 有研 究也 是 浪費  

自前環 境及 運輸 局廖 秀冬 局長 執掌 香 港的交 通政 策以 來， 特區 政府 就

打出「 以鐵 路為 骨幹 」、「 以鐵 路為 主 」的口 號， 一方 面成 為十 多年 來

交通政 策的 基礎 ，更 成為 市民 腦海 中 對公共 交通 服務 的印 象就 只有 鐵

路，近 乎忘 掉其 他交 通工 具； 另外 就 成為其 他公 共運 輸行 業， 包括 巴

士、小 巴與 及渡 輪的 催命 符， 經營 環 境不斷 萎縮 。  

 

官員們 十多 年來 開口 鐵路 、埋 口鐵 路 ，彷彿 在表 達「 鐵路 是萬 能」 向

整個香 港社 會進 行洗 腦。  

 

就以下 圖的 例子  

 

撇除最 終以 修改 702 號線 巴士 處理 。 要是「 鐵路 是萬 能」 的話 ，興 建

鐵路取 代 10M 專線 小巴、不 以巴 士作 為解決 方案，要 花多 少錢 才能 興

建這條 「南 昌至 九龍 塘線 」 ?   落 成後 的客量 又能 否達 到收 支平 衡 ?  



因此， 本人 先促 請各 委員 作出 理解 ， 和運輸 及房 屋局 及各 相關 政府 部

門，終 止「 以鐵 路為 骨幹 」、「 以鐵 路 為主」 甚至 是「 鐵路 是萬 能」 的

思維， 才能 真正 客觀 地進 行今 次公 共 交通政 策研 究的 工作 ，和 聆聽 各

界的意 見。  

 

專 營 巴士   VS .   鐵 路   VS .   小 巴 的角 色和 功 能  

是次意 見書 內容 ，全 部先 把政 府的 「 以鐵路 為骨 幹」、「以 鐵路 為主 」

甚至是 「鐵 路是 萬能 」想 法作 全盤 否 定為基 礎， 和提 出重 新定 位的 意

見。  

 

鐵路的特點 是 集 體 運 輸 ， 即 一 個 運 輸 單 元 能 運 載 最 大 量 的 乘 客 。 但

根據運 輸學 基礎 理論 ：運 載力 與可 達 性的反 比關 係， 只能 做到 主幹 運

輸功能 ，即 謂「 HUB  t o  HUB,  Trunk  on ly  se rv ic es」。 而且 香港 的鐵 路系

統 除 原 九 廣 鐵 路 ( 現 稱

為 「 東 鐵 線 」 全 為 雙 軌

單 線 設 計 ， 每 個 運 輸 單

元 (列 車 組 )只 能 順 序 式

運 作 ( S equent i a l  

bas i s )；簡 明之 即是 不能

「爬頭 」，不能 提供 如日

本 的 跨 站 快 車 服 務 ， 或

昔 日 九 鐵 曾 提 供 的 直 達

羅湖班 次。  

 



巴士的特點分兩方面 ：  

1.  運 用 道 路 系 統 規 劃 出 多 元 化 的 路 線 。 而 且 主 幹 道 路 為 多 線 行 車 設

計 ， 路 線 服 務 不 局 限 於 順 序 式 運 作

(Sequent ia l  bas i s )，而因 為能「爬 頭」

提 供 快 捷 服 務 ， 甚 至 以 較 高 速 度 限

制道路 (例 如龍 翔道、太子 道東 )、以

至 快 速 公 路 ， 提 供 快 速 、 直 達 的 服

務。  

 

2.  一 個 運 輸 單 元 (車 輛 )可 以 有 不 同 型

式 出 現 。 就 以 目 前 香 港 為 例 ， 既 有

連企位 可載 約 60 人的 單層 巴士，又

有連企 位最 高可 載 約 120 人的 雙層

巴 士 。 可 因 應 不 同 路 線 的 客 量 需 求

編配車 輛， 提高 營運 效益 。  

 

綜合起 來， 巴士 表面 上也 是以 「 HUB   to  HUB」 為主 ，但 可以 運用 道路

系統提 供「 主幹 道快 線」 ( Trunk  Exp res s )服務，為鐵 路進 行分 流；另 可

以提供 「分 支服 務」 ( S pokes )，接 駁 主幹道 服務 。  

 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左：倫敦的小巴 

上右：東京的小巴 

下圖：台北的小巴 

小巴的特點  

可不只 是特 區政 府一 直以 來只 會談 到 的「 舒適 」和「快 捷」，其 本質 特

點 是 利 用 其 較

細 小 的 車 輛 體

積，具 有比 巴士

更 高 的 靈 活

性，和 較低 的運

作成本，提 供 ：   

  多 點 式快 捷服 務   ( Po in t   to  po in ts  exp res s )  

例如前 述已 取消 的九 龍區 第 10M 專 線小巴 ，快 捷地 同時 連接 四個

鐵路車 站 /交通 樞紐 ；  

這類服 務的 另一 種特 點，是 能穿 越狹 窄的街 道。例 如九 龍區第 57M

專 線 小 巴 ， 駛 經 的 南 京 街 、 志 和 街 和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平 台 ， 都 不 適

合大型 車輛 駛入  

  必 要 但低 需求 服務   ( Es sent ia l  bu t   low  demand  se rv i c es )  

例如新 界村 落的 路線 ，如 上水 火車 站 至古洞 的第 50K 專線 小巴  

 

另一方 面，參考 英國 倫

敦，日 本 東 台、仙 台 ，

台灣台 北、台 中等 地 ，

小 巴 服 務 被 視 為 常 規

公共交 通服 務系 統。英

國 倫 敦 更 是 運 輸 局

(Trans po r t   fo r  

London   –   TfL )   納入 與

巴士路 線管 理範 疇。  

 

 

可見小 巴並 非「 香港 特產 」， 更絕 不 是「非 必要 公共 運輸 服務 」。 也說

明特區 政府 對小 巴的 觀念 是非 常幼 稚 和膚淺 ，導 致政 策規 劃和 管理 出

現重大 錯誤 及缺 失。  



對 專 營巴 士經 營及 政策 的意 見  

 

現 行 政策 執行 及策 略研 究  

專營巴 士服 務是 必須 進行 徹底 改革 ， 重組服 務是 絕對 必須 的。 原因 包

括：  

對上一 次全 港巴 士服 務重 組是於 1973 年。 42 年 來香 港的 人口 、都 市

發展、 道路 網絡 ，都 出現 極巨 大變 化 ；  

因應鐵 路系 統發 展   (撇 除特 區政 府諸 多失誤 )，巴 士   (以 至小 巴 )   的角

色和功 能的 變化 ；  

市民對 使用 公共 交通 服務 的要 求變 化  

 

近年特 區政 府不 斷要 求專 營巴 士公 司 重組路 線， 基礎 理念 是正 確的 。

但過程 卻出 現以 下問 題， 以致 是失 誤 ：  

 

 只以減少車輛數目為目標，甚至借環保問題巧

立明目向市民進行洗腦，是最大的錯誤；  

 只為保障鐡路的乘客量，縮短行車路線，削減

班次，甚至取消服務，是不能接受的錯誤；  

 分區域進行，完全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，欠

缺周詳、全港性的考慮。這種安排更是容讓不

諳交通政策的政客、區議員亂搞一。北區的鬧

劇就是一例。  

 沒有全面運用道路網絡，尤其是九巴的重組，

只會「死人尋舊路」以現有習慣性使用的道路

網去提出重組建議。或是不顧一些新道路存在

有先天缺憾，硬要改道行駛，所指的是青沙隧

道。  

 



就車輛 數目 ，作 出對 比：  

香港人 口 約 720 萬， 面積 約 1100 平 方公里 。現 時五 間專 營巴 士公 司

─   九 巴， 新巴 ，城 巴， 龍運 ，新 大 嶼山的 巴士 總數 約 5600 部。  

 

倫敦 (大都 會 ,  G reate r  London )約 7300 部    

(人口 約 830 萬 ，面 積約 2100 平 方公 里 )  

 

新加坡 約 4600 部  

(人口 約 570 萬， 面積約 710 平方 公里 )  

 

單純數 字， 已反 映香 港根 本不 足巴 士 。但三 地的 居住 人口 分佈 ，就 業

情況產 生的 交通 需求 ，要 再作 詳細 研 究及分 析才 知道 具體 用車 數量 需

要。  

 

 

 



現 有 專營 巴士 公司 服務 質素  

 

市民對 市區 三間 公司 並未 完全 感到 滿 意，尤 其是 九巴 ，班 次失 準屢 被

投訴之 餘， 分拆 路訊 通及 龍運 巴士 演 盡財技 ，使 九巴 本身 長年 虧蝕 ，

然後連 年申 請加 價， 更若 市民 反感 。  

 

人手不 足可 不只 是九 巴面 對的 問題 ， 主要營 運港 島區 的城 巴及 新巴 也

有類似 情況 。但 為何 城巴 、新 巴的 服 務質素 問題 未有 如九 巴嚴 重？  

   

九巴車 隊數 目約 3600 部。 新巴、 城 巴的車 隊數 目未 足 1000 部  

 

另參考 倫敦 TfL 機制 內的 巴士 公司的 車隊數 目  

公司名 稱   大約車 輛數 目  

Ar r iva   1600  

London  Cent ra l   1100  

F i rs t  London   1000  

S tagecoach   1000  

Metro l ine   1600  

RATP   ( London  Sovere ign   及 London  Un ited )   900  

車隊規 模與 服務 質素 可能 有著 關連  

 

不過，新加 坡兩 間巴 士公 司的 車隊 數 目分別 為 SBS   約 3200 部， SMRT

約 1400 部，但 SMRT 近年 的服 務質 素 屢遭批 評，陸路 交通 局亦 不斷 要

求作出 改善 ……  

 

九巴現 時的 情況 及問 題， 與中 華巴 士 公司在 1980 年 代後 期開 始發 生

的事有 太多 類近 ，服 務質 素下 跌之 外 ，公司 似已 移至 其他 業務 ，對 巴

士服務 無心 戀戰 。  

 

要是九 巴的 情況 未有 改善 ，特 區政 府 在進行 公共 交通 策略 研究 過程 當

中，有 需要 認真 考慮 收回 九巴 的專 營 權，批 予新 的經 營者 。或 最低 限



度，以 英國 及城 巴和新 巴的 數字 和反 映的「 經驗」，將專 營權 分拆 最少

四組， 引入 競爭 之餘 並收 縮每 組的 規 模，才 是最 大可 能保 證服 務質 素

的做法 。  

 

另一方 面， 從九 巴重 組成 載通 國際 ， 分拆路 訊通 及龍 運的 利潤 的「 財

技」經 驗， 不論 九巴 的專 營權 在 2016 年到 期後 繼續 經營 ，還 是會 有

新競爭 者，政府 必定要 加入 條款，杜 絕這類 最終 使市 民受 害的「 財技 」

重演。  

 

不過，所謂「 道高 一呎，魔 高一 丈」，現有專 營權 制 度 根 本 無 法 杜 絕 。

而倫敦 的 Tf L 及 新加 坡 LTA 的 管理 模 式，將 車費 收入 、車 務管 理、 車

隊設施 廣告 都在 納入 在監 管之 內。 而 且，這 種管 理模 式對 車費 穩定 、

服務質 素、 營辦 商收 益以 至公 帑收 入 和運用 ，都 證明 得到 保障 。  

 

因此， 本人 建議 運輸 及房 屋局 應該 乘 著九巴 專營 權在 2016 年 到期 之

後 ， 透 過 成 立 一 個 轄 屬 於 局 級 之 下 的 獨 立 部 門 ， 實 行 類 似 倫 敦 的 Tf L

及新加 坡 LTA 的 模式 ，重 整專 營巴 士 ，以至 鐵路 及小 巴的 服務 管理 。  

 



專 營 巴士 服務 設施  

  低 地 台 巴 士 已 成 大 趨 勢 ， 只 待 現 役 非 低 地 台 巴 士 (例 如 Vo lvo  

Olympian， Denn is  Dragon )   退役 就可 全面實 現無 障礙 運輸  

  取消 18 年強 制退 役要 求，降 低巴 士 公司購 買新 車的 財政 負擔，和

現 有 專 營 權 制 度 下 有 關 資 產 值 許 可 利 潤 條 款 下 導 致 的 資 產 增 值 形

成的加 價壓 力。 但同 時修 訂驗 車限 制 ，重新 實施 俗 稱 COF 的驗 車

制度， 除保 證車 身結 構安 全之 外， 並 藉 COF 驗車 程序 需拆 除俗 稱

「 外 旁 板 」 或 「 內 旁 板 」 檢 查 維 修 時 ， 同 時 檢 查 電 路 系 統 ， 減 低

因電線 老化 而增 加的 火警 風險 ；  

 



 另 引 入 在 英 國 、 澳 洲 實 行 的 「 更 換 引 擎 」 制 度 ， 容 許 使 用 了 一 定

年期 (例如 12 年 )   車輛 結構 完好 而的 低地台 巴士，換上 最新 環保 標

準的引 擎；  

(全文網址：http://www.stagecoachgroup.com/media/news‐releases/2011/2011‐05‐24.aspx ) 

 

  購置新 車時 不要 只引 入 12m 大 型巴 士，因 體積 龐大 缺乏 靈活 性，

尤其是 市區 路線 在中 途站 埋站 /出 站 時，佔 用更 多路 面空 間。例 如

現時為 數不 太多 ，車 身長 度僅約 10.5m 的 Env i ro   400   型號 ，甚 至

如倫敦 普遍 採用 的 10. 1m 規格 ，作 為市區 線的 主力 用車 ，減 少埋

站 /出站 時間， 形成 改善 道路 流量 因 素；  

 



  引 入 更 高 載 客 量 的 巴 士 ， 則 例 如 城 巴

東涌路 線使 用單 門雙 層 12m 車 款， 用

於往來 市區 及新 界的 長途 線 。因 上 /落

客 情 況 近 乎 完 全 單 一 方 向 ， 但 少 了 一

扇 車 門 可 增 加 四 個 座 位 。 而 且 ， 計 算

客 量 需 求 對 應 班 次 安 排 時 ， 應 只 考 慮

座位數 目。  

因 為 例 如 61X， 72X，

260X， 278X， 960 等 路

線，南 行新 界最 後一 站

與 市 區 第 一 站 的 距 離

長 達 近 20km 甚 至 更

多 ， 行 車 時 間 近 半 小

時，對 企位 乘客 而言 簡

直 「 虐 待 」， 而 且 在 快

速 公 路 上 企 位 乘 客 有

更高的 安全 風險 。  

 

  參考倫 敦市 區及 新加 坡試 用過 13.5m 單層巴 士 及 18.5m 掛接 式巴

士之後 ，已 逐步 甚至 全面 放棄 使用  

因此， 應取 消引入 12. 8m 巴 士。或 只 在往來 市區 及新 界、 東涌 /機

場等絕 大部 份路 段為 快速 公路 的路 線 。  

 

 

 



  新購入 的巴 士增 加安 全設 備， 包括 ：  

   引擎 倉裝 設自 動滅 火裝 置， 盡量 減慢火 勢蔓 延  

   必 須 裝 設 非 磨 擦 式 剎 車 裝 置 ， 即 一 般 俗 稱 的 減 速 器      

(Re ta rde r )。 現 時單 層 巴士 並 非 必定 裝 有這 項 能 加強 剎 車 效能 及 減

低車輪 剎車 系統 損耗 的設 備  

   參考 歐盟 或中 國的 規定， 車廂 配 備更多 數量 的安 全錘。 或參 考  

美國法 例， 必須 將部 份車 窗加 裝鉸 位 ，用作 緊急 逃生  

 

  新 購 入 的 巴 士 的 環 保 設 備 ， 除 了 符 合 最 新 排 放 標 準 引 擎 外 ， 應 採

用如倫 敦的 巴士 能打 開部 份玻 璃的 通 風車窗 。  

目的是 可以 使在 冬天 寒冷 氣溫 下，可 以停用 空調，減低 耗用 燃 油 ，

攤 分 全 年 的 燃 油 成 半 而 減 輕 加 價 壓 力 。 另 外 避 免 車 廂 溫 度 過 低 ，

及從公 共衛 生角 度減 低流 感等 疫症 傳 播風險  

 

*就以 上兩 點， 可同 時在 現役 車輛 上 進行改 裝實 施。  

 



  限 制 張 貼 車 身 廣 告 佔 整 體 巴 士 車 輛 數 目 比 例 ， 建 議 在 60%。 表 面

上 打 擊 巴 士 公 司 廣 告 收 入 ， 可 是 巴 士 公 司 可 透 過 調 整 收 費 維 持 廣

告收益。但 是現 時幾乎 100%的車 身廣 告造成 的「 視覺 污染 」( V i s ua l  

Po l l u t i on )是 城 市 規 劃 其 中 一 個 範 疇 ，

有需要 處理 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  參照新 加坡 ，在 落車 門處 加裝 八達 通  

 

藉 此 實 施 按 路 程 分 段 收 費 ， 提 高 巴 士 公 司 營 運 效 益 ， 並 同 時 改 善

市民乘 車時 間效 率。  

至 於 以 往 曾 有 過 的 討 論 而 巴 士 公 司 擔 心 有 「 逃 票 」 問 題 ， 新 加 坡

的經驗 證明 擔憂 是多 餘的  

 

 

 



其 他 相關 意見  

 

承如意 見書 最前 段， 整項 策略 研究 對 於專營 巴士 的角 色， 應同 時考 慮

公共及 專線 小巴 兩者 的特 點， 所帶 出 在功能 上的 分工 配合 。  

 

路線重 組計 劃不 應再 以分 區方 式進 行 ，而應 由政 府當 局統 籌全 港性 的

檢討及 重整 。過 程中 必須 摒棄 坊間 所 謂「保 鐵政 策」。  

 

運輸業 人手 不足 問題 ，應 集中 從本 港 勞動力 市場 尋求 解決 方案 。新 加

坡 SMRT   接 連兩 宗外 勞司 機糾 紛， 尤 其是 2012 年中 國外 勞司 機罷 工

幾乎引 發當 地嚴 重政 治危 機， 奉勸 業 界及特 區政 府千 萬不 要考 慮。  

 

對審議 現時 持有 專營 權的 公司 的續 期 ，有必 要考 慮進 行分 拆和 引入 新

經營者 ，透 過形 成的 良性 競爭 ，提 高 服務質 素。  

 

車輛選 用應 配合 本港 道路 條件 ，不 應 盲目採 用最 大型 車款 。甚 至如 前

述，應 考慮 小巴 的角 色如 何使 保障 經 營者合 理利 益和 使市 民得 益， 創

造雙贏 甚至 多贏 局面 。  

 

 

 

 

以上為 本人 對是 次議 題向 立法 會交 通 事務委 員會 提交 的書 面意 見， 本

人 同 意 公 開 予 公 眾 查 閱 ， 但 必 須 同 時 載 於 會 議 議 程 網 頁   (網 址 ：

http : / /www. legco . gov.hk /y r14 ‐15/ch inese/pane ls / tp /agenda/t p201502

09.htm   )，視 為納 入會 議議 程的 文件 。  

 

 

林鴻達  

時事評 論員 /獨 立政 策研 究員  




